

附件2
2024年艺术集市活动协议

甲方：瑞安市文化和广电旅游体育局
乙方：
[bookmark: _GoBack]为推进瑞安市文旅融合发展多样性，进一步丰富瑞安市民宿文化主题活动，经研究，我局现向社会以公开比选方式采购艺术集市进活动。现签订协议如下：
一、活动场次：甲方向乙方采购艺术集市进活动30场。活动项目内容分别为音乐（20场）、曲艺（10场）。
二、活动时间、地点：
（一）活动时间：2024年全年。
（二）演出地点：瑞安市域内(以甲方安排为准)
三、采购金额：根据最终比选价格确定。
四、内容要求:
（一）活动内容要求健康、积极向上，反映时代精神风貌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；
（二）根据不同的表演空间开展活动，每场活动时间最低不少于60 分钟；
（三）灯光、音响、布景、字幕等演出设施设备乙方自行解决；
（四）乙方根据甲方指定地点，自行与演出地联系协商演出活动具体事宜，在与演出所地达成一致意见后，高质量完成演出活动任务；
（五）乙方要在演出期间确保安全，做到专人负责，确保交通安全、演出安全、用电安全、财物保管安全，并做好相关防范工作；
（六）本次活动属公益活动，乙方不得借助演出名义，开展迷信色彩或内容不健康的演出活动。不得以迷信或威逼恐吓手段要求演出所在地增加演出场次；
（七）乙方在演出活动期间，不得向演出所在地索取任何费用。若演出所在地自愿另付薪酬来增加演出活动的，乙方要及时向甲方汇报，并根据甲方最终意见执行；
（八）乙方每完成一场演出活动，应及时向演出活动所在地征求演出活动意见，并盖上演出活动所在地公章，作为演出活动的群众意见评价；
（九）甲方做好各演出所在地通知，要求当地做好此次活动的相关协助工作。
五、违约责任
（一）乙方在本协议签订后不得以不合理理由进行拒演；
（二）乙方在本协议签订后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甲增加经费；
（三）乙方因演出活动质量问题受到演出所在地差评或不满意的情形。经调查，情况属实的，甲方有权根据差评场次相应减少活动经费，并把乙方纳入今后3年内不得参与瑞安市相关文化惠民活动名单。
六、支付方式
（一）费用分二期支付。合同签订后100 日内，甲方第一期支付合同总费用的50%；
（二）乙方完成本次采购所有的演出活动后 30日内，把《演出情况反馈单》和其他相关资料报甲方审核。甲方审核确认并在收到乙方开具的发票后60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剩余尾款。
未尽事宜，双方进行友好协商。
以上协议，一式叁份，甲方贰份，乙方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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